华东政法大学

全日制博士学位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

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招生工作规定，定向培养博士生须与学校、用人单位签定定向培养协议。华东政法大学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为乙方用人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丙方）             。现经三方商定共同达成以下协议。

一、定向生名单
	姓名
	学院及专业
	学位
	学制
	起讫时间
	备注

	
	
	博士
	三年
	
	


二、培养、管理

1、定向生在学期间，甲方将按照国家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，实施培养和管理。乙方应主动配合甲方做好对定向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。定向生毕业时，甲方按有关规定办理博士学位授予和毕业手续。

2、定向生的人事档案、工资、医疗、户口和党（团）组织等关系不迁入甲方。

3、定向生如违反校纪校规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培养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定向培养，取消学籍，并将其在校期间的学籍档案退回乙方。

4、定向生不享受国家助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。

5、定向生不安排住宿。
三、定向生培养经费

1、培养费标准：每人每学年       元人民币，三年合计       元人民币。
    2、付款方式：按照学校规定的付款方式按时支付每年度培养经费。甲方收到此款后给丙方定向生办理注册入学手续。否则，定向生不得办理注册手续和上课。

3、定向生如有特殊原因中途辍学、退学或离校，甲方将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处理。

四、就业安排

定向生毕业时，不列入国家就业计划，一律回原工作单位安排工作，甲方将其在校期间的学籍档案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转给乙方。

五、其他

1、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（如乙方单位无人事调配权，还须由乙方上级主管部门加盖公章），有效期至定向生毕业后回原定向工作单位报到为止。

2、如考生最终未被录取或入学后退学取消学籍，本协议则自动失效。协议未尽事宜，乙方和丙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定向生因报考录取就业与乙方产生的问题由其本人自行处理。

3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招生单位）华东政法大学        乙方（用人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号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200042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学籍档案（机要）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学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丙方（考生本人签名）：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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